
全民健康保險藥物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

「藥品給付規定」修正對照表 

第 5節 激素及影響內分泌機轉藥物 

Hormones & drugs affecting hormonal mechanism 

(自 104 年 2月 1日生效) 

修正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5.3.5. Levonorgestrel intrauterine 

system  (如 Mirena)：(104/2/1) 

限使用於長期月經經血過多導

致嚴重貧血

(Hemoglobin≦10g/dL)之婦

女，且每次使用後之五年內，

不得再次使用。 

5.3.5.無 

備註：劃線部分為新修訂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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